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丹东市前阳鑫隆冷藏加工厂等
65户债权打包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
丹东市前阳鑫隆冷藏加工厂等65户债权资产打包处置，
资产所在地丹东地区，截至2023年2月20日，丹东市前阳
鑫隆冷藏加工厂等 65户债权本金合计 32445.79万元，利
息合计34630.36万元，孳生息合计42644.73万元，诉讼费
用合计 42.43 万元，债权总额合计 109763.31 万元。拟处
置资产包中，借款方式为抵押+保证+信用的有3户，债权
本金合计2967.40万元，占全部债权本金的9.15%；借款方
式为抵押+保证的有11户，债权本金合计14281.73万元，
占全部债权本金的44.02%；借款方式为抵押+信用的有2
户，债权本金合计 2188.80 万元，占全部债权本金的
6.75%；借款方式为抵押的有26户，债权本金合计5154.20
万元，占全部债权本金的15.89%；借款方式为保证的有16
户，债权本金合计 2466.46 万元，占全部债权本金的

7.60%；借款方式为信用的有 7户，债权本金合计 5387.20
万元，占全部债权本金的 16.60%。其中 28 户已诉讼，37
户未诉讼。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
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打包处置，通过债权拍卖、要约邀请
竞价、交易所挂牌等公开处置方式转让或协议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标的债权原
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不属于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中规定的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的主体，不
属于前述主体投资、控制或享有其他权益的企业或其他
实体；不属于专为向标的债权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
益相关方转让而收购债权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等；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
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年
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贾经理、于经理
联系电话：0411-83678826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3年3月27日

2023年3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姚雪痕 视觉设计：铁 娜 校对：白晓菲公告
GONGGAO

0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
对庄河地区大连新源华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 17户债权
及3个抵债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2月20日资产基
本情况如下：

1.大连新源华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债权及抵债资产，
（1）债权情况：债权本金2264.44万元，利息2439.89万元，
罚 息 2366.34 万 元 ，诉 讼 费 用 57.53 万 元 ，债 权 总 额
7128.20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佐源集团有限公
司、汪义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务人注册地址辽
宁省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玫瑰街 10号。该债权已诉讼执
行。（2）抵债资产情况：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
定书（2019）辽 02 执恢 34 号，将债务人名下原抵押资产
132102.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 49429.9 平方米房产（21
套，用途为车间、仓库、宿舍、冷库、办公楼等）共作价
6985.55376万元交付我公司抵偿所欠等值债务。

2.大连盛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及抵债资产，
（1）债权情况：债权本金 1171.68万元，利息 398.21万元，
罚息782.58万元，债权总额2352.47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保证。债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庄河市蓉花山镇德兴
村。抵押物为苏小杰和赵晓妹共有住宅18套，位于庄河
市兴达街道前进委苏苑1号、2号，建筑面积合计1698.29
平方米。保证人苏小杰、赵晓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2）抵债资产情况：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16）辽执恢 567 号，将赵晓
妹所有的位于庄河市兴达街道前进委苏苑5#商业用房4
套建筑面积合计1079.89平方米及对应的庄河市兴达街
道黄海大街苏苑5#土地使用权面积373.65平方米，共作
价328.32万元交付我公司抵偿所欠等值债务。

3.大连方元水务有限公司抵债资产，原大连华玮重
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屋、土地使用权，位于大连
市花园口经济区，明细如下：工业土地使用权两宗面积
合计 98517.84 平方米〔其中大花园国用（2010）第 021 号
土地面积 40776.90 平方米，大花园国用（2010）第 022 号
土地面积57740.9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合计40302.89
平方米（其中车间大房权证花单字第 2010000057号 1处
建筑面积 18073.82 平方米、办公楼大房权证花单字第
2010000058 号 1处建筑面积 4026.74平方米、2号厂房建
筑面积 17948.55 平方米、变电所 1 处建筑面积 201.24 平
方米、门卫室1处建筑面积52.54平方米）。上述资产，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编号为

（2015）大执字第 00379 号、（2015）大执字第 00405 号、
（2016）辽02执688号的执行裁定书以资抵债，抵债金额
为7191.8424万元。

4.大连冰峪食品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1330 万
元，利息448.59万元，罚息786.92万元，诉讼费用12.79万
元，债权总额2578.30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
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庄河市青堆镇三和村。抵押物为
债务人名下位于庄河市仙人洞镇冰峪村长胜屯的四套
房产及坐落土地。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警卫室16.69平
方米、加工车间1739.6平方米、锅炉房302.07平方米、综
合楼2421.76平方米；以上房产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两宗，
面积分别为1593平方米及2656.09平方米。保证人大连
博仁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刘仁斌、毕玉平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5.大连海连天机械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430.00
万元，利息95.57万元，罚息251.02万元，诉讼费用4.92万
元，债权总额 781.51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
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庄河市新华街道光明委。抵押物
为公建 3处，建筑面积合计 467.13平方米：其中苏小杰、

赵晓妹共有的位于庄河市兴达街道前进委温州街3号2
层16号非住宅，建筑面积165平方米；苏炜砚、于璎麟共
有的位于庄河市兴达街道前进委温州街3号2层15号非
住宅，建筑面积165平方米；王晓光名下位于庄河市兴达
街道前进委温州街 2 号 2 层 16 号非住宅，建筑面积
137.13平方米。保证人曲焕宁、梁红、苏小杰、赵晓妹、苏
炜砚、于璎麟、王晓光、孟聪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
债权已诉讼执行。

6.大连韩潮建材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2200 万
元 ，利 息 745.64 万 元 ，罚 息 1469.41 万 元 ，债 权 总 额
4415.05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务人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玫瑰街六号。抵押物为债务
人名下位于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玫瑰街6-3号的工业土地
使用权面积19322.86平方米及厂房建筑面积13390平方
米。保证人栾福家、张娜、邵忠林、栾雅平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7.大连华联食品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29792.12
万元，利息 1395.25 万元，罚息 10129.52 万元，诉讼费用
568.34万元，债权总额41885.23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
保证。债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庄河市吴炉镇吴炉村。
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位于庄河市吴炉镇三尖泡村房产6
处建筑面积合计34684.68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2宗面积
合计 55978.16 平方米。保证人曲正光、丛苏红、曲亮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8. 大连金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1999.98 万元，利息 3293.16 万元，罚息 731.99 万元，诉讼
费用 14.82万元，债权总额 6039.95万元。担保方式为保
证。债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迎春街
29-1号。保证人大连明安电气有限公司、大连国瑞炭材
料有限公司、大连天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大连创兴科
技新材料有限公司、肖颖、程显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9.大连金字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5829.79 万元，利息 412.97 万元，罚息 3343.37 万元，债权
总额9586.13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保证。债务
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公共仓库办公
楼201B-20。抵押物：（1）中起重工（大连）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花园口经济区翠柳路西侧、大轮一号路南侧、大轮
二号路东侧在建工程建筑面积 57482.95 平方米及坐落
国有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164384.45平方米（第二顺位抵
押）；（2）中煤北方（大连）电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一
台奔驰车，车牌号辽 B8Q036。应收账款质押：（1）中煤
北方（大连）电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对营口五矿中板
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 27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2）债务人以对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秦皇岛研究
设计院享有的应收账款1367.94万元提供质押担保；（3）
债务人以对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享有的
应收账款 214.8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人中煤北方

（大连）电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中燃科技（大连）有限责
任公司、中起重工（大连）有限公司、宁福新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10.中起重工（大连）有限公司债权之一，债权本金
3779.79 万元，利息 804.94 万元，罚息 2593.14 万元，债权
总额 7177.87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务人注
册地址辽宁省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迎春街花园公寓六号
楼1单元901号。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位于花园口经济
区翠柳路西侧、大轮一号路南侧、大轮二号路东侧在建
工程建筑面积 57482.95 平方米及坐落国有工业土地使
用权面积164384.45平方米（第一顺位抵押）。保证人宁

福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11.中起重工（大连）有限公司债权之二，债权本金

7979.82万元，利息1414.79万元，罚息3527.48万元，诉讼
费用50.99万元，债权总额12973.08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保证。债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迎
春街花园公寓六号楼1单元901号。抵押物：（1）债务人
名下位于花园口经济区翠柳路西侧、大轮一号路南侧、
大轮二号路东侧在建工程建筑面积 57497.44 平方米及
坐落国有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164384.45平方米（第三顺
位抵押）；（2）黄丽萍以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金三街62号
1单元3层2号建筑面积67.56平方米个人房产提供抵押
担保，债权人在7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等债权额范围内
优先受偿。保证人宁福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
债权已诉讼执行。

12.大连荣邦医疗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债
权本金 1079.19万元，利息 76.79万元，罚息 306.28万元，
诉讼费用9.38万元，债权总额1471.64万元。担保方式为
抵押、保证。债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
连湾镇毛茔子村。抵押物为债务人自有的位于大连花
园口经济区梧桐路玉兰街 89 号建筑面积 23834.21 平方
米在建工程（房屋已建成有装修可使用）及对应33141.54
平方米工业土地。保证人刘志刚、孝玉萍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13. 大连中铭木业机械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2427.57 万元，利息 706.13 万元，罚息 1621.41 万元，债权
总额 4755.11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务人注
册地址辽宁省庄河市碧水路一段678号。抵押物为鞠满
华、蒋晓艳位于庄河市城关街道财政委四院 1907.47 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建筑面积合计3182.84平方
米。保证人赵英忠、高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
权已诉讼执行。

14.大连众鑫食品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7985.52
万元，利息2317.48万元，罚息1910.49万元，诉讼费用20
万元，债权总额 12233.49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债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
村。抵押物为大连众鑫远大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
大连市花园口经济区海棠街 12 号厂区内的 5 处房屋建
筑面积合计 47183.80 平方米及 1 宗土地使用权面积
27672.12平方米。保证人大连众鑫远大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迪利食品有限公司、山东众鑫食品有限公司、王云
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15.庄河市韩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2989.73万元，利息1014.09万元，罚息1922.92万元，债权
总额 5926.74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务人注
册地址辽宁省庄河市徐岭镇杨树房村。抵押物为债务
人名下位于大连庄河徐岭镇杨树房村 18套房屋建筑面
积合计 14820.454 平方米（车间 11 个、宿舍 1 个、办公 3
个、锅炉房 1个、配电室 1个、警卫室 1个）及土地使用权
面积 30800平方米。保证人孙衍柱、孙胜涛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16.庄河市新兴温州大厦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3735 万元，利息 646.97 万元，罚息 2041.92 万元，债权总
额 6423.89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务人注册
地址辽宁省庄河市黄海大街一段548号。抵押物：（1）债
务人名下位于庄河新华街道站前委伟业综合楼2#号2-
8 层全部及 1 层 2 号的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3157.65 平方
米及其项下商业服务业土地使用权 850.14 平方米；（2）
潘可桃、贾金妹共有的8处房屋、潘可桃3处商业服务业
土地使用权、贾金妹2处商业服务业土地使用权，以上抵

押物均位于庄河市兴达街道前进委苏苑1#的丽森酒店，
建筑面积合计 1526.7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249.47平方米。保证人潘可桃、贾金妹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17.大连佐源食品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5000万
元，利息1772.44万元，罚息2551.56万元，诉讼费用71.07
万元，债权总额 9395.07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债务
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育隆山庄。
保证人汪义钧、褚晓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
已诉讼执行。

18.大连佐源糖业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4900万
元，利息 593.67 万元，罚息 2461.53 万元，诉讼费用 30.03
万元，债权总额 7985.23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债务
人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原新港小学。保
证人佐源集团有限公司、锦州佐源糖业食品有限公司、
库伦旗佐源糖业有限公司、汪义钧、褚晓红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该债权已诉讼执行。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
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
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抵债资产或上述任意债权/抵
债资产组包处置，通过债权/抵债资产拍卖、要约邀请竞
价、交易所挂牌或其他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标的债
权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不属于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的主
体，不属于前述主体投资、控制或享有其他权益的企业
或其他实体；不属于专为向标的债权原债务人及关联企
业等利益相关方转让而收购债权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
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年
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抵债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贾经理、于经理
联系电话：0411-83678826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3年3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庄河地区
大连新源华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17户债权及3个抵债资产处置公告

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聘请我公司开展对
鞍山达道湾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债权资产项目的
管理和处置工作。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拟处
置债权总额人民币 4396.66万元，其中本金 2890
万元、利息 1506.66 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
证，抵押物为鞍山达道湾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名
下机器设备231套；保证人林新建、傅顺治。

该债权资产抵押物为企业名下机器设备，
诉讼时效无障碍，可依法诉讼追偿。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
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或其他处
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
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3年3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鞍山达道湾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
公司拟对沈阳市新辽贸易有限公司等 2 户的债
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2月28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17271.09万元,本金为7096.66万
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辽宁省沈
阳市皇姑区、铁西区等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的法人、组
织、个人，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
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
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
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
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
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

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资产包中每户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杨经理,王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81、22518982
电子邮件：yangqingping@cinda.com.cn

wangyil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

3号六层601-620室、七层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24-22518961；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wangyinhui@cinda.com.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3年3月2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遗失声明

▲杨健遗失沈阳荣盛中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沈阳市

东陵区浑南东路 71－5 号楼

2－24－1的购房收据，收据号

0090943，金额 295625 元，收据

号0090944，金额4152.86元，声

明作废。

▲邹丽坤将世纪花园小区第

00064111 号金额 800000 元发

票丢失，声明作废。


